監察院中央機關巡察報告
一、巡察機關：法務部司法官學院 
二、巡察時間：114年3月21日
三、巡察委員：林郁容委員（召集人）、王美玉委員、林盛豐委員、施錦芳委員、高涌誠委員、張菊芳委員、葉大華委員、葉宜津委員、賴鼎銘委員共計9位。
四、巡察重點：聽取業務簡報並進行座談，瞭解「以人為本」的司法官養成教育。 
五、巡察紀要：
召集人林郁容委員首先致詞表示，司法官學院是國家司法專業人才最重要的培育基地，肩負著深化司法改革、提升司法公信力的重任，對於院長與同仁的努力予以肯定。司法改革國是會議中，曾針對「法律人的養成、考選及專業訓練」的改革方向做成諸多建議，也促成制定「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在可預見的未來，學院在結構組織與人力設置，勢必要有所因應改變，以符合人民期待。
監察委員之後實地巡察學院之整體設施及環境，並關注學員上課環境、圖書借閱及無障礙設施等，並就未來學員日益增多之情況下，如何制定機關中長程計畫與建置無障礙設施等議題相互交流。
在座談會中，監察委員除關心預算不足外，並提出司法人員行使強制處分權疑義、他案行政簽結、測謊之證據能力、開庭情緒控管等案例加以詢問，並建議司法官養成訓練及淘汰機制應從嚴從難，並強化司法倫理及品格教育。此外，對於學院教程部分宜精進兒虐、兒少、身障等違反人權公約案例教育，並增加不動產等民事紛爭專業智識及違反職業倫理等訓練。
此外，監察委員也針對軍事審判、AI科技、因應「法律專業人員資格及任用條例」草案之中長程計畫及職前教育與在職教育之整體規劃與實務滾動式修正教程等相關議題，提出建議。
[bookmark: _GoBack]司法官學院相關主管人員則分別就監察委員所提詢問逐一重點回復並交換意見，並承諾就不足部分會後再以書面資料補充說明。本次座談在充分溝通下圓滿結束，期許學院未來能建立「以人為本」的司法官養成教育，俾落實司法為民、保障人權、關懷弱勢的核心使命。


